
                    器具维修协议
甲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乙方：郭秀艳
现甲乙双方经协商签订以下器具维修协议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一.乙方向甲方提供器具维修服务
服务项目：座椅器具维修
不含税费用:150元/辆，维修数量根据实际维修统计数量为准，维修事项：前、后牵引损坏、牵引无法直立、开焊等现象维修。含税价格按实际开票税点进行收取，仅提供代开普通发票。
[bookmark: _GoBack]协议期限：自2024年6月6日至2025年6月5日止
二．双方责任与义务
乙方
1. 乙方将按甲方维修项目要求，满足主机厂验收标准。
2. 乙方按甲方规定时间满足维修交付要求，延期或因器具验收不通过造成的不良后果，乙方承担。
甲方
1. 甲方应在合同到期前15天进行签订，合同到期自动解除效力。
2. 甲方按时进行付款，超期付款，乙方有权扣押工装器具。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起即刻生效，如有异议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（签字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盖章）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